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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	关于苏州唐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、
	深圳泡椒思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	业绩承诺补偿及进展情况说明的公告
	根据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约定，任子行应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度《专项审核报告》披露后向补偿义务人发出书面通知，补偿义务人在收到书面通知后的10个工作日内，将应补偿现金一次性支付至任子行指定的银行账户。若补偿义务人未按时、足额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，则不足部分应以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任子行股份进行补偿。
	2020年5月7日，公司通过邮件、短信等书面方式向补偿义务人发送了《关于敦请依约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通知函》，要求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补偿款共计人民币35,937.42万元。近日，公司已收到补偿义务人《关于敦请依约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通知函之回复函》，复函明确表示拒绝支付补偿款。
	截至目前，补偿义务人均未履行任何补偿义务。公司将通过诉讼、仲裁等一切法律手段向补偿义务人进行追偿，切实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后续将依法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。
	根据《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》约定,任子行应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《专项审核报告》或《减值测试报告》出具之日起10日内向业绩承诺主体发出书面通知，业绩承诺主体应在收到通知后的20个工作日内，将应补偿的现金交由公司。
	2020年5月7日，公司通过邮件等书面方式向业绩承诺主体发送了《关于承担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通知函》，要求业绩承诺主体在收到通知函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给公司的补偿款合计金额为6,409.27万元，其中，翊峰基业应向公司支付的补偿款金额为3,710.33万元，立鼎信和应向公司支付的补偿款金额为2,698.94万元。近日，公司收到业绩承诺主体的《关于承担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通知函复函》，复函明确表示拒绝支付相应的补偿款。

